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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干〔2021〕20号

  

永嘉县人民政府
关于叶坚等任职的通知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叶坚任永嘉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两年）；

仇秋飞任永嘉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两年）；

杨莉任永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一

年）；

嵇晓晔任永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两年）；

杨红美任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一年）；

杨国庆任永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为一

年）。

挂职期满后其相应的挂职职务自行免去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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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7日

主送：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

府直属各单位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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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9日印发


